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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评价单位名称 长兴县浙石油综合能源销售有限公司图影综合供能服务站

评价项目名称/项目编号
长兴县浙石油综合能源销售有限公司图影综合供能服务站经营危险化学品项目

安全现状评价报告/天为〔评〕字 26-03-01号

项目简介

（含图片）

长兴县浙石油综合能源销售有限公司图影综合供能服务站成立

于 2020 年 03 月 16 日，位于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洪桥镇龙之梦大道

928 号。加油站取得由长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330522MA2D1F1C3A；负责人：王春华。

该加油已取得湖州市商务局核发的《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

编号：油零售证书第 31310100 号，批准从事汽油、柴油零售业务。

有效期至：2028 年 9 月 3 日。该加油站于 2023 年 4 月 3 日取得湖州

市应急管理局核发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证书编号：湖应经

字[2023]330522046 号，许可范围：汽油、柴油；经营方式：带储存

经营，有效期至 2026 年 4 月 2 日。

该加油站设有 1 只 50m3埋地式 SF 双层柴油罐和 4 只 30m3埋地

式 SF 双层汽油罐，1 只 0#柴油罐，4 只汽油罐分别为 2 只 92#汽油罐、

2 只 95#汽油罐。设置 6 台双油品四枪加油机。该加油站油罐总容积

为 170m3，折合成汽油容量为 145m3，按照《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

术标准》GB50156-2021 所规定的等级划分，该加油站为二级加油站。

项目设置 4 个充电桩。按照《综合供能服务站建设规范》

DB33/T2136-2018 规定的等级划分，该站为二级综合供能服务站。

该加油站于 2023 年 3 月委托浙江道宇安环科技有限公司出具了

《长兴县浙石油综合能源销售有限公司图影综合供能服务站经营危

险化学品安全现状评价报告》，现该加油站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即

将到期，需重新进行安全现状评价。与上一轮评价相比，该加油站的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许可范围、周边环境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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